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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五十四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大气污染治理存在薄弱环节。全省仍有7个城市PM2.5浓度不达标。

	整改责任单位
	成都市、自贡市、泸州市、德阳市、南充市、宜宾市、达州市党委和人民政府。

	整改目标
	成都、自贡、泸州、德阳、南充、宜宾、达州7个市完成PM2.5浓度年度考核目标任务。

	整改措施
	1．成都市、自贡市、泸州市、德阳市、南充市、宜宾市、达州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行政区域内环境空气质量负总责，加强领导、加大统筹。市委常委会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每两个月专题听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汇报不少于1次，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责任，不断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2．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关于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推动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3．实施超低排放及深度治理工程。加快火电、钢铁、水泥、焦化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和深度治理。2022年6月底前，完成四川久大制盐有限公司电能替代项目建设；2022年6月底前，完成达州市渠江铸管有限公司318立方米炼铁高炉设备拆除；2023年12月底前，完成成都市、德阳市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退城搬迁取得实质性进展；完成四川华电珙县发电有限公司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加快推进平板玻璃、陶瓷、铁合金、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深度治理。
4．实施VOCs综合治理工程。以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为重点，安全高效推进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实施原辅材料和产品源头替代工程，分类开展污染治理工艺、设施改造升级。2023年12月底前，完成成都汽车产业园区、成都石油化学工业园区等VOCs综合治理工程。
5．实施移动源和面源整治。2022年，7市新增淘汰国Ⅲ及以下排放标准车辆12.25万辆；成都市、泸州市、宜宾市完成遥感监测（含黑烟抓拍）点位建设，进一步完善监测网络；加大柴油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超标排放处罚力度；完成宜宾、泸州港口干散货码头粉尘、装卸载扬尘专项治理工程；加大餐饮油烟污染整治，开展餐饮油烟在线监测试点。  
6．实施工地扬尘整治。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动态调整施工工地管理清单，将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纳入文明施工管理范畴，建筑施工工地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要求。2022年12月底前，建筑工程扬尘监测系统平台建成投运，实现重要工地视频监控、PM10在线监测全覆盖。  
7．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强化联防联控，加强空气质量预测研判会商；提升污染天气应急应对能力，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全面推行差异化减排，严格执行错峰生产制度。

	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按照整改要求，成都市、自贡市、泸州市、德阳市、南充市、宜宾市、达州市需完成2023年PM2.5目标任务（PM2.5的单位为微克每立方米，以下省略）。经核查，2023年，成都市PM2.5浓度为39（目标任务为39）、南充PM2.5浓度为37（目标任务为37）、达州市的PM2.5浓度31（目标任务35），完成目标任务；自贡、泸州、宜宾、德阳市均未完成。2024年，经强化整改，自贡市PM2.5浓度为39.5（目标任务为41.6）、泸州市PM2.5浓度为40.0（目标任务为41.7）、宜宾市PM2.5浓度为38.4（目标任务为40.1）、德阳市PM2.5浓度为32.8（目标任务为34.4），完成目标任务。
整改措施1．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及所属职能部门责任。成都等7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本行政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负总责，亲自部署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市委常委会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每两个月专题听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汇报，研究部署具体工作举措。
整改措施2．严格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关于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推动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开展过剩产能淘汰，进一步化解过剩产能，已关停拆除泸州市兰良水泥有限公司熟料生产线1条。加快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实施烧结砖瓦行业整治提升行动，成都等7市压减烧结砖瓦产线250余条，压减比例达32%。
整改措施3．加快推进钢铁、平板玻璃、陶瓷、铁合金、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及深度治理。2021年12月，已完成四川久大制盐有限公司原有2台130蒸吨/小时燃煤锅炉的拆除和注销，并于2022年6月22日通过“煤改电”项目综合验收。2021年11月，达州市渠江铸管有限公司停产，2022年4月26日，达州市渠江铸管有限公司318立方米炼铁高炉主体设备完成拆除，企业承诺该设备永不复产。截至2023年12月，成都市的长峰钢铁集团、成都冶金实验厂、四川都钢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德阳市的四川盛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搬迁升级项目主体工程已开工建设，退城搬迁取得实质性进展；四川华电珙县发电有限公司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完成。
整改措施4．实施VOCs综合治理工程。每年印发臭氧污染防控方案，推进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开展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2023年12月底前，督促成都汽车产业园区、成都新材料产业功能区（成都石油化学工业园区）通过完善环境监管制度、构建智慧监管系统、强化环境监测能力建设等方式完成VOCs综合治理工程。每年联合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实施原辅材料和产品源头替代，从源头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整改措施5．实施移动源和面源整治。2022年，成都等7市新增淘汰国Ⅲ及以下排放标准车辆13.63万辆；成都市、泸州市、宜宾市分别建设遥感监测（含黑烟抓拍）点位116个、12个、45个，进一步完善监测网络；加大柴油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超标排放处罚力度，成都等市共处罚约69万元；宜宾、泸州市开展干散货码头粉尘、装卸载扬尘专项治理，实施环保技改提升工作。加大餐饮油烟污染整治，督促重点餐饮企业安装在线监测。
整改措施6．实施工地扬尘整治。严格工地扬尘管控，全面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扬尘防治措施要求，将各项系统整治措施落地落实。严格重污染天气扬尘管控，通过开展建筑工地扬尘整治，推动责任落实，形成常态化、标准化、差异化的监管机制。2022年12月底前，成都等7市建筑工程扬尘监测系统平台已建成投运，实现重要工地视频监控、PM10在线监测全覆盖。
整改措施7．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加强重污染天气联防联控，应急响应期间每日会商研判，动态更新预测预报信息。科学应对重污染天气，加大卫星遥感、无人机、高清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运用，线上线下结合高效发现问题。及时修订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成都等7市每年更新应急减排清单，实行“一厂一策”差异化管控。督促水泥熟料行业严格执行错峰生产制度，减少污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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